
附件2
温县民政局随机抽查工作指引

民办非企业单位抽查事项工作指引

检查事项

民办非企业单位监督

检查依据

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251号第19条

检查内容

名称牌匾悬挂情况、是否在室外门口显著位置悬挂名称牌匾、牌匾名称是否与登记名称相符；

登记证书管理情况、是否执行证书管理规定，登记证书是否更换新版，登记证书悬挂上墙情况，各类证件是否有效；

会议制度落实情况。是否按照章程规定召开理（董）事会（每年至少两次）、可根据工作需要加开；

组织开展活动情况。是否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；

履行变更备案情况。需要变更名称、业务范围、住所、注册资金、法定代表人、业务主管单位、章程的，是否到登记管理机关履行变更登记手续；

落实年度检查情况。是否按照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》规定，按时参加年检，年检不合格的是否在规定时间内整改。

检查程序

前期准备。实地查验前，在《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“双随机一公开”随机抽查系统》中查阅打印被随机抽取的社会组织基本信息，以备现场实地核实及查验；

实施检查。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出示执法证件，如实填写实地核查表，表格由备查单位负责人签字，无法签字的注明原因或见证人签字；

检查结果处理。检查工作结束后，检查结果在20个工作日内公示。

检查方案

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事项现场检查主要是“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现场查看”三种检查方法。

听取汇报。检查人员要按照抽查事项检查内容，听取和询问被检单位有关工作开展情况；

查阅资料。检查人员要根据抽查事项检查内容，查阅被检单位有关工作开展情况的文书资料；

现场查看、检查人员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，对抽查事项检查内容进行现场查看，掌握被检单位工作完成情况。

社会团体抽查事项工作指引

检查事项

社会团体监督

检查依据

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（2016年2月6日修订，国务院令第250号）第二十四条

检查内容

1、名称牌匾悬挂情况。是否在室外门口显著位置悬挂名称牌匾，牌匾名称是否与登记相符；

2、登记证书管理情况。是否执行证书管理规定，登记证书是否更换新版，各类证件是否有效，登记证书（正本）悬挂上墙；

3、会议制度落实情况。是否按照章程规定按时换届、召开理事会（每年至少两次）、常务理事会、会员大会（或会员代表大会）、根据工作需要召开；

4、组织开展活动情况。是否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；行业协会商会开展脱钩专项清理工作落实情况；

5、履行变更备案情况。需要变更名称、业务范围、住所、注册资金、法定代表人、业务主管单位、章程和负责人的，是否到登记管理机关履行变更登记手续；

6、落实年度检查情况。是否按照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规定，按时参加年检；

检查程序

1、前期准备。实地查验前，在《温县社会组织名录》中随机抽取社会组织，查阅基本信息，以备现场实地核实。

2、实施检查。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。出示执法证件，如实填写实地核查表，表格由被查单位负责人签字，无法签字的注明原因或见证人签字；

3、检查结果处理。检查工作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形成检查结果，20个工作日内公示。

检查方法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现场检查主要采取“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现场查看”三种检查方法。

1、听取汇报。检查人员要按照抽查事项检查内容，听取和询问被检单位有关工作开展情况。

2、查阅资料。检查人员要根据抽查事项检查内容，查阅被检单位有关工作开展情况的文史资料。

3、现场查看。检查人员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，对抽查事项检查内容进行现场查看，掌握被检单位工作完成情况。


